
中原大學學生赴交流學校擔任交換學生處理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十一、交換學生應於前往交流

學校前與本校所屬學系

討論其抵認課程名稱及

學分數，於交流學校選

課後二週內，主動與本

校所屬學系確認其抵認

課程名稱及學分數。交

換學生於交流學校所修

課程，每學期至少應俢

習二門或轉換為本校六

學分之課程。交換生取

得國外指導教授同意赴

境外進行專業或專題實

習課程研習，每學期所

修學分不受限制。 

十一、交換學生應於前往交流

學校前與本校所屬學系

討論其抵認課程名稱及

學分數，於交流學校選

課後二週內，主動與本

校所屬學系確認其抵認

課程名稱及學分數。交

換學生於交流學校所修

學分，每學期不得低於

六學分。交換生取得國

外指導教授同意赴境外

進行專業或專題實習課

程研習，每學期所修學

分不受限制。 

因交換學校之國

家地區遍及各洲，

課程屬性、修課規

定及學分數轉換

亦趨多元，為使學

生交換期間於國

外能順利修習課

程，豐富課程的多

樣性，故不以課程

學分數做為唯一

判斷標準，爰修訂

條文文字。 

十二、交換學生於交流學校退

選所修課程，應於交流

學校學期結束一週前通

知本校所屬學系。退選

後選課未達二門或等同

本校六學分之課程者，

該學期視同休學。 

十二、交換學生於交流學校退

選所修課程，應於交流

學校學期結束一週前通

知本校所屬學系。退選

後選課未達六學分者，

該學期視同休學。 

因交換學校之國

家地區遍及各洲，

課程屬性、修課規

定及學分數轉換

亦趨多元，為使學

生交換期間於國

外能順利修習課

程，豐富課程的多

樣性，故不以課程

學分數做為唯一

判斷標準，爰修訂

條文文字。 

 

 

 

 

 

 


